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超捷紧固系统（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的 2021 年 

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保荐机构”

或“保荐人”）收到超捷紧固系统（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超捷股份”、“公司”或“发行人”）转来的贵所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下发的《关于对超捷紧固系统（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

询函》（创业板年报问询函〔2022〕第 146 号），并对问询函中需要

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意见的问题进行了审慎核查，现回复如下： 

问题 4. 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1 日、3 月 30 日及 4 月 8 日披露的

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显示，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12,244.59 万元，

向成都新月数控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新月）增资并受让股权，

取得成都新宇 52%股权；其中，拟以 3,427.00 万元受让杨明清持有

的成都新月 14.72%股份；拟以 8,817.59 万元向成都新月增资，获得

其 37.29%股份。成都新月主要从事飞机零部件及发动机零件生产，

承诺方承诺成都新月 2022至 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 7,800万元、11,000

万元、17,000 万元，实现净利润 2,144 万元、3,277 万元、5,180 万元。 

（1）请结合成都新月经营范围、近三年经营情况、财务状况，

公司资产负债情况、未来资金使用计划等，补充说明公司对外投资的

原因及合理性，成都新月与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否具有协同性，交易作



价的确认依据、溢价率，价格是否公允，认购资金来源，是否存在其

他利益安排，是否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 

（2）请补充说明成都新月业绩承诺的确认依据及其合理性，未

达承诺时“公司有权要求杨明清进行股权或现金补偿”的具体含义，

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安排，是否存在补偿不足的风险，公司拟采取的应

对措施。 

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请结合成都新月经营范围、近三年经营情况、财务状况，

公司资产负债情况、未来资金使用计划等，补充说明公司对外投资的

原因及合理性，成都新月与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否具有协同性，交易作

价的确认依据、溢价率，价格是否公允，认购资金来源，是否存在其

他利益安排，是否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 

1、请结合成都新月经营范围、近三年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公

司资产负债情况、未来资金使用计划等，补充说明公司对外投资的原

因及合理性，成都新月与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否具有协同性。 

成都新月经营范围具体为，一般项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通用

零部件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五金产品制造；五金产品研发；

工业工程设计服务；通信设备制造；仪器仪表制造；机械零件、零部

件加工；机械设备研发；模具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

造）；电子元器件制造；橡胶制品制造；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制造；

金属加工机械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玻



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数控机床制造；航空运输设备销售；电气

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五金产品批发；模具销售；五金产品

零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电容器及其配套设备销售；电子元器

件零售；电子专用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机床功能部件及附件销售；电器辅件销售；电子产品销售；信息

系统集成服务；淬火加工；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喷涂加工；

有色金属压延加工；电镀加工；钢压延加工；电子元器件批发；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业

设计服务；交通安全、管制专用设备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民用航空器零部

件设计和生产；民用航空器维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

可证件为准） 

成都新月立足航空航天制造领域，主要从事飞机零部件及发动机

零件的生产，目前涉及的航空零部件主要包括各种机加工零部件等，

在该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精密加工技术经验，擅长于飞机复杂的结构

件、薄壁件的加工，对铝、铜、钛合金、镍合金、钨合金、钴合金等

特殊材料的复合型加工有独特的技术路线。目前已取得相关军工资质

和质量体系认证，并已通过多个主机厂的供应商综合评审。在行业内

拥有较好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口碑，在航空航天零部件及工装业务板

块，客户覆盖国内大型军工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积累了丰富的客户资

源。 



成都新月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 人民币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58,658,995.37 41,461,489.98 27,342,170.35 

负债总额 39,747,297. 14 29,158,269.82 1,560,835.79 

净资产 18,911,698.23 12,303,220. 16 5,781,334.56 

项目 2021 年 1-12 月 2020 年 1-12 月 2019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32,503,595.20 15,801,017.43 14,118,874.87 

营业利润 5,481,794. 19 3,990,195.24 1,316,791.77 

利润总额 5,406,011.49 3,773,158.05 1,433,760.45 

净利润 4,762,176.07 3,371,885.60 1,176,738.21 

注：2019 年财务数据为未经审计金额 

 

对于未来资金使用，成都新月本次将取得增资金额合计 1 亿元，

其中，1,000 万元已用于支付川发展1退出对成都新月出资所需款项，

其余均根据生产经营需要用于扩大产能、补充流动资金等企业发展相

关事项。 

综上所述，成都新月在航空航天制造领域经验丰富，在技术、产

品、资质、客户资源等方面均具有一定竞争优势，业绩稳步增长。而

公司是汽车紧固件行业的领先厂商，为汽车行业提供高质量的高强度

精密紧固件、异形连接件产品，与下游主要的零部件一级供应商及整

车厂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产品主要供给国内外知名汽车零部件一

级供应商。双方在工艺上均以金属精密加工为主，技术优势、市场优

势互补，公司与成都新月主营业务具有协同性，本次对外投资，有利

                                                        
1 指四川弘科创兴科技成果转化创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成都弘卓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两名股东合称“川发展” 



于整合双方在各自领域的竞争优势，推动公司向航空航天制造领域发

展，同时给成都新月注入资源，促进双方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创造新

的盈利增长点，提升公司整体抗风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符合公司的

发展战略规划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具备合理性。 

2、交易作价的确认依据、溢价率，价格是否公允，认购资金来

源，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安排，是否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 

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超捷紧固系统（上海）股份

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并增资涉及的成都新月数控机械有限公司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22〕136 号，

以下简称“资产评估报告”），以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

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成都新月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为

137,141,100.00 元，与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 18,911,698.23 元相比，评

估增值 118,229,401.77 元，溢价率为 625.17%。 

根据《资产评估报告》，本次采用的收益法综合考虑了成都新月

所在行业现状与发展前景 、企业的竞争优势、财务情况等，从企业

未来发展的角度，通过合理预测企业未来收益及其对应的风险，综合

评估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价格具有公允性。 

公司受让股权转让以及向成都新月增资金额均以自有资金投入。

不存在其他利益安排。 

本次对外投资，双方具有业务协同性，有利于整合双方在各自领

域的竞争优势，推动公司向航空航天制造领域发展，提升公司整体抗



风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不会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但若被收购企业

后续业务发展不达预期，经营情况恶化，公司存在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的可能，从而对公司当期损益造成不利影响。 

（二）请补充说明成都新月业绩承诺的确认依据及其合理性，未

达承诺时“公司有权要求杨明清进行股权或现金补偿”的具体含义，

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安排，是否存在补偿不足的风险，公司拟采取的应

对措施。 

1、请补充说明成都新月业绩承诺的确认依据及其合理性。 

本次收购的业绩承诺是根据目前的行业发展情况、企业竞争优势

等因素综合确定的。 

据 flight international《World Air Forces2021》，2020 年我国海陆

空各军种军机数量共计 3,260 架，仅为美国的 25%，数量差距仍然巨

大，且我国军用飞机的代际结构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存在结构性升

级换装的空间，由此带来航空零部件产业发展广阔前景。 

军用航空零部件属于高技术含量的精密制造领域，在技术、资质

等方面壁垒较高，出于产品质量可靠性、安全性、稳定性等要求的考

虑，相关企业必须取得相应资质和认证方可进入客户合格供方目录。 

成都新月在航空航天制造领域经验丰富，在技术、产品、资质、

客户资源等方面均具有一定竞争优势，业绩稳步增长，积累了丰富的

客户资源，为未来业务的持续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次交易方案以对成都新月增资并控股为主，投资方将合计增资

10,000 万元，支付的大部分对价将用于成都新月的发展，为成都新月



经营发展、实现业绩承诺提供资金保障。 

综上所述，成都新月所处市场空间广阔，具备较强的竞争优势，

业绩承诺合理。 

2、未达承诺时“公司有权要求杨明清进行股权或现金补偿”的

具体含义，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安排，是否存在补偿不足的风险，公司

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1） 未达承诺时“公司有权要求杨明清进行股权或现金补偿”

的具体含义，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安排 

根据《投资协议》及《超捷紧固系统（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王

胜永与杨明清、成都海涵机械制造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成都新

月数控机械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投资协议

之补充协议”），公司可择优自主选择要求乙方 1 进行股权或现金补

偿，并针对业绩补偿承诺，对违约责任、履约担保做出约定。具体条

款如下： 

“乙方 1 当期应补偿的现金金额=甲方已支付的增资款和股权转

让款合计金额×（截止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承诺数-截止当期期末累

计净利润实现数）÷补偿期限内的净利润承诺数总和-已补偿金额。 

乙方 1 当期应补偿目标公司股权数量=乙方 1 当期应补偿现金金

额÷本次交易中股权转让每股价格。 

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补偿金额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已经补偿

的现金或股权不冲回。” 

公司届时可根据实际情况，择优自主选择要求杨明清进行股权或



现金补偿。 

除上述合同约定条款外，不存在其他利益安排。 

 

（2）是否存在补偿不足的风险，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根据《投资协议》及《超捷紧固系统（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王

胜永与杨明清、成都海涵机械制造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成都新

月数控机械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投资协议

之补充协议”），公司可择优自主选择要求乙方 1 进行股权或现金补

偿，并针对业绩补偿承诺，对违约责任、履约担保做出约定。具体条

款如下： 

“如触发上述业绩补偿条件,乙方 1 应在甲方 1
2聘请的审计机构

为目标公司出具年度审计报告后的 15 日内履行业绩补偿义务。乙方

1未及时履行业绩补偿义务的,每延迟1日以补偿金额按照日万分之五

利率计算罚息，超过 30 日仍未履行完毕的，构成根本性违约，乙方

1 应当根据本协议第十五条第 3 款3之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本次交易完成后，乙方应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全部股权质押给

甲方 1 并在登记机关办理质押登记手续，作为乙方及目标公司履约的

担保，质押期限至本协议约定的业绩补偿款、违约金等款项（如有）

足额支付完毕（以孰晚为准）之日止。” 

    受行业发展趋势、竞争格局、收购后整合效果等因素影响，存在

业绩承诺无法实现的风险，如果交易对方以其自有资金不足以履行相

                                                        
2 甲方 1，即上市公司 
3 “乙方根本性违反本协议的，应当向甲方 1 一次性支付 2,000 万元的违约金。为免歧义，

乙方支付上述违约金并不免除相关义务主体继续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义务 ” 



关补偿时，则存在一定补偿不足的风险。针对本次对外投资存在的风

险，公司在交易方案和交易协议中有如下应对措施：1）公司拥有业

绩补偿方式的选择权，并取得了交易对方的股份质押作为担保；2）

本次交易方案以公司对目标公司增资并控股为主，公司支付的大部分

对价将用于控股子公司的发展；3）公司将向目标公司派驻管理人员，

管理资金使用和经营风险。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查阅了公司《投资协议》、《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

《资产评估报告》等书面文件，并获取川发展退出的相关投资解除协

议、成都新月向川发展打款的银行转账凭证、质量体系认证和军工资

质等证书，向公司管理层询问了解投资背景、进度、对双方业务发展

的影响。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对外投资具备合理性，双方主

营业务具有协同性，交易作价公允，成都新月业绩承诺具有合理性，

不存在其他利益安排。若业绩承诺未实现，且交易对方以其自有资金

不足以履行相关补偿时，则存在一定补偿不足的风险，针对该风险，

公司在交易方案和交易协议中采取了应对措施，以提升业绩承诺的可

实现性。 

 

  



（此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超捷紧固系统（上海）股份有

限公司的2021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之签字盖章页 ） 

 

 

 

保荐代表人：    

 付海光  王小江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5 月 5 日 

 


	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